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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证民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基金管理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十月

重要提示

本基金经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深证民营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及联接基金募集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９６９

号

文）核准，进行

募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基金基金合同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正式生效，基金

管理人于该日起正式开始对基金财产进行运作管理。

基金管理人保证本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

证监会核准，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核准，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

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

人在投资本基金前， 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 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

力，理性判断市场，并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

管理风险、操作风险、本基金特有风险及其他风险，等等。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

不构成对本基金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

“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人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

金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

书和基金合同。

本招募说明书与基金托管人相关信息更新部分已经本基金托管人复核。 本招

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 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１６８

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

４３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１６８

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

４３

层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４８

法定代表人：何如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１９９８

］

３１

号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１２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１１５５

联系人：吕奇志

股权结构：

出资人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７，５００ ５０％

意大利欧利盛资本资产管理股份公司

（Ｅｕｒｉｚ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ＧＲ Ｓ．ｐ．Ａ．）

７，３５０ ４９％

深圳市北融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０ １％

总计

１５，０００ １００％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

、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成员

何如先生，董事长，硕士，高级会计师，国籍：中国。 历任中国电子器件公司深圳

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财务处处长、总会计师、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书记，深圳

发展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党委委员、副董事长、行长、党委副书记，现任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继之先生，董事，金融学博士，高级经济师，国籍：中国。 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武

汉市分行办公室科长、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办公室负

责人，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室主任、理事会秘书长、策划总监、纪委书

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现任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

孙煜扬先生，董事，经济学博士，国籍：中国。 历任贵州省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

员会主任科员、 中共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副处长、 深圳证券结算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行政总监、香港深业（集团）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香港深

业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行政总

裁、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现任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Ｍａｓｓｉｍｏ Ｍａｚｚｉｎｉ

先生， 董事， 经济和商学学士。 国籍： 意大利。 曾在安达信

（

Ａｒｔｈｕｒ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ＭＢＡ

）从事风险管理和资产管理工作，历任

ＣＡ ＡＩＰＧ ＳＧＲ

投资总

监、

ＣＡＡＭ ＡＩ ＳＧＲ

及

ＣＡ ＡＩＰＧ ＳＧＲ

首席执行官和投资总监、 东方汇理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

ＣＡＡＭ ＳＧＲ

） 投资副总监、 农业信贷另类投资集团 （

Ｃｒｅｄｉｔ Ａｇｒｉｃｏｌ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Ｇｒｏｕｐ

）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欧利盛资本资产管理股份公

司（

Ｅｕｒｉｚ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ＧＲ Ｓ．ｐ．Ａ．

）投资方案部投资总监、

Ｅｐｓｉｌｏｎ

资产管理股份公司

（

Ｅｐｓｉｌｏｎ ＳＧＲ

）首席执行官，现任欧利盛资本股份公司（

Ｅｕｒｉｚ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Ａ．

）（卢森

堡）首席执行官和总经理，同时兼任欧利盛

ＡＩ

资产管理股份公司（

Ｅｕｒｉｚｏｎ ＡＩ ＳＧＲ

）

首席执行官。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Ｖａｒａｌｄｏ

先生，董事，经济学和商业管理博士，国籍：意大利。 曾任米

兰德意志银行集团

Ｆｉｎａｎｚａ ｅ Ｆｕｔｕｒｏ Ｆｏｎｄｉ Ｓｐｒｉｎｄ

股份公司投资管理部债券基金和

现金头寸管理高级经理，

ＩＭＩ Ｆｉｄｅｕｒａｍ

资产管理股份公司投资管理部固定收益组合

和现金管理业务负责人，圣保罗银行投资公司（

Ｂａｎｃａ Ｓａｎｐａｏｌｏ Ｉｎｖｅｓｔ Ｓ．ｐ．Ａ．

）财务

及营销策划部负责人，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ａ

股份公司 （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ａ Ｓ．ｐ．Ａ．

） 产品和销售部负责人，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ａ

投资管理股份公司 （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Ａ．

） 董事总经理，

Ｕｎｉｃｒｅｄｉ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财务风险管理部意大利企业法人风险管理业务负责人， 欧利盛资

本资产管理股份公司（

Ｅｕｒｉｚ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ＧＲ Ｓ．ｐ．Ａ

）首席市场官、欧利盛资本股份公

司（

Ｅｕｒｉｚ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Ａ．

）（卢森堡）董事，现任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Ｉｎｔｅｓａ Ｓａｎｐａｏｌｏ Ｓ．ｐ．Ａ．

）储蓄、投资和养老金产品部负责人。

史际春先生，独立董事，法学博士，国籍：中国。 历任安徽大学讲师、中国人民大

学副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兼任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

人民政府顾问。

李相启先生，独立董事，高级经济师、研究员，国籍：中国。 历任陕西省委办公厅

秘书、省委政策研究室财贸处处长、副主任，陕西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书记、副

主任、党组书记、主任，陕西省证券监管委员会主席，中国证监会济南证管办党委书

记、主任、济南稽查局局长，山东证监局局长，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会理事、产品委

员会主任。

宋泓先生，独立董事，经济学博士，国籍：中国。 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

学者，并在陕西省社科院工作，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

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善端，独立董事，法学硕士，国籍：中国。 历任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中国民商

事法律讲师，李陈郑律师行中国事务顾问，杜威路博国际律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中

国事务理事，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现任广东海埠律师事务所涉外法律总监。

２

、基金管理人监事会成员

孙枫先生，监事会主席，国际金融专业硕士，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国

籍：中国。 历任武汉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武汉市轻工业局副局长，武汉友谊复印机

制造公司副经理，深圳市财政局企财处处长、办公室主任、副局长，深圳市商业银行

董事长、党委书记，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党总支书记，现任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Ａｎｄｒｅａ Ｖｉｓｍａｒａ

先生，监事，法学学士，律师，国籍：意大利。 曾在意大利多家律

师事务所担任律师，先后在法国农业信贷集团（

Ｃｒｅｄｉｔ Ａｇｒｉｃｏｌｅ Ｇｒｏｕｐ

）东方汇理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ＣＡＡＭ ＳＧＲ

）法务部、产品开发部，欧利盛资本资产管理股份

公司（

Ｅｕｒｉｚ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ＧＲ Ｓ．ｐ．Ａ．

）治理与股权部工作，现在欧利盛资本资产管理股

份公司运营部工作。

黄俞先生，监事，研究生学历，国籍：中国。 曾在中农信公司、正大财务公司工

作， 曾任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深圳市北融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

苏波先生，职工监事，博士，国籍：中国。 历任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研究所副

所长、投资部经理，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研部研究员、客户服务主管、西部理财

中心总经理、渠道服务二部总监助理，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总经理

助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加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机构理

财部总经理。

刘慧红女士，职工监事，本科学历，国籍：中国。 曾在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平

安证券公司工作，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加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鹏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登记结算部副总经理。

３

、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何如先生，董事长，简历同前。

邓召明先生，总裁，经济学博士，讲师，国籍：中国。 历任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

济学院讲师、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主任科员、中国证监会处长、南方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现任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党总支书记。

高阳先生，副总裁，特许金融分析师（

ＣＦＡ

），经济学硕士，国籍：中国。 历任中国

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经理，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博时价值增长基金基金经理、固定

收益部总经理、基金裕泽基金经理、基金裕隆基金经理、股票投资部总经理，现任鹏

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曹毅先生，副总裁，经济学博士，国籍：中国。 曾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市场拓展部副总监、渠道部总

监，现任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胡湘先生，副总裁，经济学硕士，国籍：中国。 历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投

资部、境外投资部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助

理，现任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毕国强先生，副总裁，特许金融分析师（

ＣＦＡ

），工商管理硕士（

ＭＢＡ

），国籍：加拿

大。历任广州文冲船厂经营部船舶科科长、美国景顺集团（

Ｉｎｖｅｓｃｏ Ｌｔｄ．

）加拿大

ＡＩＭ

Ｔｒｉｍａｒｋ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析师，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四处调研员，鹏华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现任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高鹏先生，督察长，经济学硕士，国籍：中国。 历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察

法律部监察稽核经理，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察稽核部副总经理、监察稽核部总

经理、职工监事。 现任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监察稽核部总经理。

４

、本基金基金经理

方南先生，国籍中国，工商管理硕士，

１０

年证券从业经验。 曾任职于杭州恒生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利多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加盟鹏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历任金融工程部（原）研究员、金融工程部（原）总经理助理、鹏华沪深

３００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经理助理。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至今担任鹏华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至今兼任鹏华上证民企

５０ＥＴＦ

基金及其联接

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起兼任鹏华深证民营

ＥＴＦ

基金及其联接基金基金经理。方

南先生具备基金从业资格。

本基金历任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基金合同生效至今由方南先生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本基金基金经理管理其它基金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至今由方南先生担任鹏华中证

５００

指数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至今由方南先生担任鹏华上证民营企业

５０ＥＴＦ

基金及其联接基金基

金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起兼任鹏华深证民营

ＥＴＦ

联接基金基金经理。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基金经理未发生变更。

５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情况

邓召明先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党总支书记。

高阳先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冀洪涛先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机构投资部总经理、鹏华社保基金组合投

资经理。

程世杰先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管理部总经理、鹏华价值优势基金和

鹏华价值精选基金基金经理。

黄鑫先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管理部副总经理，鹏华动力增长基金基

金经理。

初冬女士，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总经理，鹏华社保基金组合投资

经理、鹏华货币市场基金经理和丰盛债券基金基金经理。

杨俊先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部总经理、鹏华普惠基金基金经理。

６

、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建设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０９

月

１７

日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叁佰叁拾陆亿捌仟玖佰零捌万肆仟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１９９８

］

１２

号

联系人：尹 东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７５９ ５００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悠久的经营历史， 其前身 “中国人民建设银

行”于

１９５４

年成立，

１９９６

年易名为“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是中国四大商业

银行之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由原中国建设银行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分立而成

立， 承继了原中国建设银行的商业银行业务及相关的资产和负债。 中国建设银行

（股票代码：

９３９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是中国四大商业

银行中首家在海外公开上市的银行。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中国建设银行又作为第一家

Ｈ

股公司晋身恒生指数。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中国建设银行

Ａ

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并

开始交易。

Ａ

股发行后中国建设银行的已发行股份总数为：

２５０

，

０１０

，

９７７

，

４８６

股（包

括

２４０

，

４１７

，

３１９

，

８８０

股

Ｈ

股及

９

，

５９３

，

６５７

，

６０６

股

Ａ

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国建设银行资产总额

１１７

，

７２３．３０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８．９０％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九个月，中国建设银行实现净利润

１

，

３９２．０７

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２５．８２％

。 年化平均资产回报率为

１．６４％

，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２４．８２％

。 利息净收入

２

，

２３０．１０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２．４１％

。 净利差为

２．５６％

，净利

息收益率为

２．６８％

，分别较上年同期提高

０．２１

和

０．２３

个百分点。 手续费及佣金净

收入

６８７．９２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１．３１％

。

中国建设银行在中国内地设有

１．３

万余个分支机构，并在香港、新加坡、法兰克

福、约翰内斯堡、东京、首尔、纽约、胡志明市及悉尼设有分行，在莫斯科、台北设有

代表处，海外机构已覆盖到全球

１３

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完成在全球主要金融中心

的网络布局，

２４

小时不间断服务能力和基本服务架构已初步形成。 中国建设银行

筹建、设立村镇银行

３３

家，拥有建行亚洲、建银国际，建行伦敦、建信基金、建信金融

租赁、建信信托、建信人寿、中德住房储蓄银行等多家子公司，为客户提供一体化全

面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

中国建设银行得到市场和业界的支持和广泛认可。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中国建设

银行主要国际排名位次持续上升，先后荣获国内外知名机构授予的

５０

多个重要奖

项。 中国建设银行在英国《银行家》

２０１１

年“世界银行品牌

５００

强”中位列第

１０

，较

去年上升

３

位；在美国《财富》世界

５００

强中排名第

１０８

位，较去年上升

８

位。 中国

建设银行连续第三年获得香港《亚洲公司治理》杂志颁发的“亚洲企业管治年度大

奖”，先后摘得《亚洲金融》、《财资》、《欧洲货币》等颁发的“中国最佳银行”、“中国国

内最佳银行”与“中国最佳私人银行”等奖项。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设投资托管服务部，下设综合制度处、基金市场处、资产托

管处、

ＱＦＩＩ

托管处、基金核算处、基金清算处、监督稽核处和投资托管团队、涉外资产

核算团队、养老金托管服务团队、养老金托管市场团队、上海备份中心等

１２

个职能

处室、 团队， 现有员工

１３０

余人。 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中国建设银行托管业务持续通过

ＳＡＳ７０

审计，并已经成为常规化的内控工作手段。

（二）主要人员情况

杨新丰，投资托管服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

分行、广东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会计部、营运管理部，长期从事计划财务、会

计结算、营运管理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纪伟，投资托管服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南通分行、中国建设

银行总行计划财务部、信贷经营部、公司业务部，长期从事大客户的客户管理及服

务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张军红，投资托管服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分行、中国建

设银行零售业务部、个人银行业务部、行长办公室，长期从事零售业务和个人存款

业务管理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三）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作为国内首批开办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商业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一直秉

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不断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严格履行托管人的

各项职责， 切实维护资产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为资产委托人提供高质量的托管服

务。 经过多年稳步发展，中国建设银行托管资产规模不断扩大，托管业务品种不断

增加，已形成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基本养老个人账户、

ＱＦＩＩ

、企

业年金等产品在内的托管业务体系， 是目前国内托管业务品种最齐全的商业银行

之一。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建设银行已托管

２２４

只证券投资基金。建设银行专

业高效的托管服务能力和业务水平，赢得了业内的高度认同。

２０１１

年，中国建设银

行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国际权威杂志《全球托管人》评为

２０１１

年度“中国最佳托管

银行”；并获和讯网

２０１１

年中国“最佳资产托管银行”奖。

三、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销售机构

１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简称“一级交易商”）

１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０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９５２

联系人：齐晓燕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２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４３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９９０

联系人：田薇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３

）申银万国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储晓明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４０４７８９２

联系人：曹晔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３

或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电话委托：

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网址：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广东路

６８９

号

办公地址：上海广东路

６８９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２７５

联系人：李笑鸣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３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５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冯戎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２０１

联系人：李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６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天河区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４３０１－４３１６

房）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天河北路大都会广场

５

、

１８

、

１９

、

３６

、

３８

、

４１

、

４２

楼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联系人：黄岚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３６００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５

网址：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７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上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９００

联系人：李良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８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湖南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２４

层

办公地址：湖南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２４

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联系人：郭军瑞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５８３２５０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１

网址：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９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２２２２

号安联大厦

３４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２２２２

号安联大厦

３４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２００８

号中国凤凰大厦

１

栋

９

层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２５５５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３５５

联系人：陈剑虹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１０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４２

号写字楼

１０１

室

办公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杜庆平

联系人：王兆权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６１

传真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９２

网址：

ｗ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１１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０８１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１７２７１

联系人：刘晨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５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１２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８６

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８６

号

２３１６

室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１５７

联系人：王霖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３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

—

４５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

—

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６０２２３

联系人：林生迎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１４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市湖东路

２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兰荣

办公地址：浦东新区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１

号楼

２１

层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８５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９５５

联系人：谢高得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５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

１９８

号标志商务中心

Ａ

栋

１１

层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

１９８

号标志商务中心

Ａ

栋

１１

层

法定代表人：林俊波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６３４５１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６５６８０

联系人：钟康莺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１５５１

网址：

ｗｗｗ．ｘｃｓｃ．ｃｏｍ

２

、二级市场交易代理券商

包括具有经纪业务资格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的所有证券公司。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

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登记结算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金颖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８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７１３２－８０８１

联系人：赖兴文

（三）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７

号北京财富中心写字楼

Ａ

座

４０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７

号北京财富中心写字楼

Ａ

座

４０

层

负责人：王玲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３３９０

联系人：宋萍萍

经办律师：靳庆军、宋萍萍

（四）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金毅

经办会计师：薛竞、金毅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深证民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的类型：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股票型基金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最小化。

七、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备选成份股 （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

产净值的

９５％

）。 此外，为更好的实现投资目标，本基金将少量投资于非标的指数成

份股（包含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新股（首次发行

或增发等）、债券及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但须符

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允许，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履行适当程序后调整上述投

资范围，或将新出现的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纳入投资范围。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被动式指数投资方法， 按照成份股在标的指数中的基准权重构建

指数化投资组合，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化进行相应调整。

当预期成份股发生调整或成份股发生配股、增发、分红等行为时，或因基金的

申购和赎回等对本基金跟踪标的指数的效果可能带来影响时， 或因某些特殊情况

导致流动性不足时，或其他原因导致无法有效复制和跟踪标的指数时，基金管理人

可以对投资组合管理进行适当变通和调整，力求降低跟踪误差。

本基金力争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

０．１％

，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２％

。如因

指数编制规则调整或其他因素导致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超过上述范围， 基金管

理人应采取合理措施避免跟踪偏离度、跟踪误差进一步扩大。

１

、构建投资组合

构建基金投资组合的过程主要分为三步：确定目标组合、制定建仓策略和逐步

调整组合。

本基金采取完全复制法确定目标组合， 主要投资范围为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

备选成份股。 基金管理人将对标的指数成份股的流动性和交易成本等因素进行分

析，制定合理的建仓策略，并在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个月内达到合同约定的投资

比例。 此后，如因标的指数成份股调整、基金申购或赎回带来现金等因素导致基金

不符合这一投资比例的，基金管理人将在

１０

个工作日内进行调整。

２

、日常投资组合管理

（

１

）可能引起跟踪误差各种因素的跟踪与分析：基金管理人将对标的指数成份

股的调整、股本变化、分红、停

／

复牌、市场流动性、标的指数编制方法的变化、基金每

日申购赎回情况等因素进行密切跟踪，分析其对指数跟踪的影响。

（

２

）投资组合的调整：利用数量化分析模型，优选组合调整方案，并利用自动化

指数交易系统调整投资组合，以实现更好的跟踪标的指数的目的。

（

３

）编制并公告申购赎回清单：以

Ｔ－１

日基金持有的证券及其比例为基础，根据

上市公司公告，考虑

Ｔ

日可能发生的上市公司变动情况，编制

Ｔ

日的申购赎回清单并

公告。

３

、定期投资组合管理

基金管理人将定期（每月或每半年）进行投资组合管理，主要完成下列事项：

（

１

）定期对投资组合的跟踪误差进行归因分析，制定改进方案；

（

２

）根据标的指数的编制规则及调整公告，制定组合调整方案；

（

３

）根据基金合同中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等的支付要求，及时检查组合中

现金的比例，进行每月支付现金的准备。

４

、投资绩效评估

（

１

）每日对基金的绩效评估进行，主要是对跟踪偏离度进行评估；

（

２

）每月末，金融工程小组对基金的运行情况进行量化评估；

（

３

）每月末，基金经理根据量化评估报告，重点分析基金的跟踪偏离度和跟踪

误差产生原因、现金的控制情况、标的指数调整成份股前后的操作、未来成份股的

变化等。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标的指数，即深证民营价格指数。

标的指数发生变更时，业绩比较基准随之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在取得基金

托管人同意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其预期的风险与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与

货币市场基金，为证券投资基金中较高预期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品种。 同时本基

金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采用完全复制法跟踪标的指数表现，具有与标的指数

以及标的指数所代表的公司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

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１

权益投资

３４９，９７８，６４１．５６ ９９．０４

其中

：

股票

３４９，９７８，６４１．５６ ９９．０４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

：

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９９１，７７５．９２ ０．５６

６

其他资产

１，４０７，６０８．３７ ０．４０

７

合计

３５３，３７８，０２５．８５ １００．００

注：上表中的股票投资项含可退替代款估值增值，而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

股票投资组合的合计项不含可退替代款估值增值。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

１

）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１４，４８７，４８１．３２ ４．１１

Ｂ

采掘业

４，５３７，８５４．００ １．２９

Ｃ

制造业

１７０，０５１，２３０．７６ ４８．２６

Ｃ０

食品

、

饮料

２５，８２３，３２７．９０ ７．３３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５，９３３，５９６．８８ １．６８

Ｃ２

木材

、

家具

－ －

Ｃ３

造纸

、

印刷

２，６１２，４８３．７２ ０．７４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２０，９７９，９６１．３４ ５．９５

Ｃ５

电子

１３，８７３，８３９．０６ ３．９４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５，３１８，５３５．３２ １．５１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５２，２４６，５８８．７４ １４．８３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４２，２０６，３４５．８０ １１．９８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１，０５６，５５２．００ ０．３０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

应业

７，６０３，３３０．２７ ２．１６

Ｅ

建筑业

９，９５１，７１２．６５ ２．８２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１，７７１，６９４．６０ ０．５０

Ｇ

信息技术业

３１，９５０，５６１．５５ ９．０７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３０，６３１，１５５．８９ ８．６９

Ｉ

金融

、

保险业

２４，５０６，３１０．６３ ６．９５

Ｊ

房地产业

２１，１７２，３３７．８９ ６．０１

Ｋ

社会服务业

１５，３０８，８９４．２６ ４．３４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６，０８７，００７．９９ １．７３

Ｍ

综合类

１１，９１９，０６９．７５ ３．３８

合计

３４９，９７８，６４１．５６ ９９．３２

（

２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的股票。

３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

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１ ００２０２４

苏宁电器

２，６９８，７５３ ２２，６４２，５３７．６７ ６．４３

２ ００００６３

中兴通讯

１，１６８，４６６ １６，３１１，７８５．３６ ４．６３

３ ０００７７６

广发证券

５２１，８９１ １５，５６８，００８．５３ ４．４２

４ ０００５２７

美的电器

１，３０２，４３３ １４，３９１，８８４．６５ ４．０８

５ ０００８９５

双汇发展

１９８，０４２ １２，２５４，８３８．９６ ３．４８

６ ０００７８３

长江证券

９８２，２３１ ８，９３８，３０２．１０ ２．５４

７ ０００６２３

吉林敖东

４５７，９１８ ７，９４０，２９８．１２ ２．２５

８ ００２４２２

科伦药业

１３７，３３０ ６，４０７，８１７．８０ １．８２

９ ００２２４１

歌尔声学

１７０，６００ ６，２２５，１９４．００ １．７７

１０ ００２０８１

金 螳 螂

１５８，９６７ ６，０４０，７４６．００ １．７１

４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

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的股票

５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

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本期没有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

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证券。

（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９０７，３０８．５９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９９．７８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４０７，６０８．３７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６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的股票。

（

７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数字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

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１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本报

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成立时间 净值增长率

１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２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３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４

１－３ ２－４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３．００％ １．５４％ －２４．６８％ １．５８％ １．６８％ －０．０４％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３．２７％ １．５６％ ２．９８％ １．５６％ ０．２９％ ０．００％

自基金合同生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４８％ １．５６％ －２２．４３％ １．５８％ １．９５％ －０．０２％

２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

动进行比较：

注

１

： 深证民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生

效；

注

２

：业绩比较基准

＝

深证民营价格指数；

注

３

：本基金业绩截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

、基金的上市费和年费；

９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１０

、基金收益分配中发生的费用；

１１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

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三）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

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

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

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

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

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

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３

、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在通常情况下，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０３％

年费率计

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每日计提，按季支付（当季不足

５０

，

０００

元的，按

５０

，

０００

元

计算）。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划款指令，经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季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

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标的指数供应商根据相应指数许可协议变更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率和计算方

式时，基金管理人需依照有关规定最迟于新的费率和计费方式实施日前

２

日在指定

媒体上公告。

４

、除管理费、托管费和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

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

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

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

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 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

中支付。

（五）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

托管费率。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六）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其

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本基金

管理人对本基金原公告的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重要提示”部分明确了更新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有关财务数据

的截止日期。

２

、对“二、释义”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３

、对“三、基金管理人”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４

、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刊登的增加增加代理券商的相关公告，在“五、相关服务

机构”一章，新增

１

家机构为本基金申购赎回的代销券商。 根据实际情况，对“五、相

关服务机构”一章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５

、对“九、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６

、在“十、基金的投资”一章，更新了投资组合报告的相关内容，数据截至日期

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７

、更新了“十一、基金的业绩”一章的投资业绩内容，数据截至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８

、鉴于本基金管理人投资者服务方面措施的进一步提升，在“二十二、对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服务”一章，更新了服务中的相关内容。

９

、对“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一章内容进行了更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５日

关于鹏华中证

Ａ

股资源产业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开通份额

配对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鹏华中证

Ａ

股资源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

金合同”）的相关规定，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起，开通鹏华中证

Ａ

股资源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份额配对转换业务。

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配对转换业务

份额配对转换是指鹏华中证

Ａ

股资源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

（场内简称：中证资源，基金代码：

１６０６２０

）与鹏华中证

Ａ

股资源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之

Ａ

份额（场内简称：资源

Ａ

，基金代码：

１５０１００

）、鹏华中证

Ａ

股资源产业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Ｂ

份额（场内简称：资源

Ｂ

，基金代码：

１５０１０１

）之间的场内配对

转换，包括分拆和合并两个方面。

分拆：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的中证资源份额按照

２

份中证资源份额对应

１

份资源

Ａ

份额与

１

份资源

Ｂ

份额的比例进行转换的行为。

合并：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的资源

Ａ

份额与资源

Ｂ

份额按照

１

份资源

Ａ

份额

与

１

份资源

Ｂ

份额对应

２

份中证资源份额的比例进行转换的行为。

资源

Ａ

份额与资源

Ｂ

份额的配比始终保持

１

：

１

的比率不变。

鹏华中证

Ａ

股资源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场内份额可以直接申请分拆

与合并，场外份额通过跨系统转托管至场内后方可申请分拆与合并。

二、份额配对转换的业务办理机构

投资者可以通过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有关

规定获得业务办理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办理份额配对转换业务。 具有

配对转换业务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为：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

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中信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华泰联合证券、申

银万国证券、兴业证券、长江证券、安信证券、西南证券、金通证券、湘财证券、民生

证券、国元证券、渤海证券、华泰证券、山西证券、中信万通证券、东兴证券、东吴证

券、信达证券、东方证券、方正证券、长城证券、光大证券、广州证券、东北证券、南京

证券、上海证券、新时代证券、国联证券、浙商证券、平安证券、华安证券、国海证券、

财富证券、东莞证券、中原证券、国都证券、东海证券、中银国际证券、恒泰证券、国

盛证券、华西证券、宏源证券、齐鲁证券、世纪证券、第一创业证券、江南证券、德邦

证券、西部证券、广发华福证券、华龙证券、中金公司、财通证券、华鑫证券、瑞银证

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红塔证券、西藏证券、日信证券、联讯证券、江海证券、天源

证券、银泰证券、国金证券、中国民族证券、华宝证券、厦门证券、华融证券、天风证

券、大通证券、首创证券等。 中登将对具备基金分拆转换及合并转换业务资格的证

券公司名单进行更新，投资者可登陆中登网站（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ｌｅａｒ．ｃｎ

）查询最新名单，本

公司对该名单的更新不再另行公告。

三、份额配对转换的业务办理时间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上午

９∶３０－１１∶３０

和下午

１∶００－３∶００

（本公司公告暂停份额

配对转换业务时除外）。

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更改或实际情况需要，本公司将对份额配对转换

业务的办理时间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四、份额配对转换业务规则

１

、份额配对转换以份额申请。

２

、申请进行分拆的中证资源份额的场内份额必须是偶数。

３

、申请合并为中证资源的资源

Ａ

份额和资源

Ｂ

份额必须同时配对申请，且基金

份额数必须同为整数且相等。

４

、鹏华中证

Ａ

股资源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场外份额如需申请进行分拆，

须跨系统转托管为中证资源的场内份额方可进行。

５

、份额配对转换应遵循届时相关机构发布的相关业务规则。

基金管理人、基金注册登记机构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视情况对上述规定作出

调整，并在正式实施前

２

日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公告。

五、份额配对转换的业务办理费用

投资者申请办理份额配对转换业务时，份额配对转换业务办理机构暂不收取

业务办理费用。

六、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份额配对转换的业务规

则，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公告。

２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份额配对转换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免长途费）或

０７５５－

８２３５３６６８

。

３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５日

鹏华中小企业纯债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上网发售提示性公告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鹏华中小企业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网发售。 所有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且同时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

位的证券公司的营业部均可办理认购，基金简称中小企债，基金代码

１６０６２１

，深交

所挂牌价

１．０００

元，发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 发售截止时间如

有变更，基金管理人将及时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０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２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变动幅度为：

０％－

２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

０％ － １０％

盈利

：

４

，

１２５．４０

万元

盈利

：

3,712.86

万元

-4,125.40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 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以及部分客户交货推迟等原因使得公司前三季

度营业收入增长低于预期；

２

、由于市场竞争的原因，三季度产品整体毛利率较上半年有所下滑导致

业绩低于预期。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

司

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２

、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

意，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０

证券简称：美亚光电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前三季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三季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有可能与最终

核算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

万元

）

３９９５８．０１ ３５５９１．７９ １２．２６７５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１１６５０．５５ １０５２６．５９ １０．６７７３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１３４０３．１５ １０７２２．５５ ２４．９９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

万元

）

１１５５４．５３ ８９４７．９７ ２９．１３０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７２ ０．６０ ２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８．１８ ２８．０８ －９．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

万元

） １４４５４１．２５ ５１８２１．６２ １７８．９２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

万元

）

１３２０１６．９５ ３９８７８．５４ ２３１．０４７６

股 本

（

万股

） ２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３３．３３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６．６０ ２．６６ １４８．１２０３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持续稳定发展，经营状况良好。

２．

公司总资产变动幅度超过

３０％

的原因是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所致；公司净资产变动

幅度超过

３０％

的原因是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导致股本和股本溢价增加所致； 公司每股净资产变动幅度超

过

３０％

的原因是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导致的股本和股本溢价增加，使得所有者权益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此前公司在上市公告书中未披露

２０１２

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测。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公司不存在业绩泄露和股价异动情况。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５日

证券简称：国电南瑞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５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披露了《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停

牌公告》，告知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起停

牌

３０

天。

截止公告日，控股股东、本公司和中介机构正在研究论证重大资产重组

方案。 因相关程序正在进行中，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

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

告。

特此公告。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５

证券简称：华菱星马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３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因本公司召开董事会， 审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调整等事

宜，为避免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特申请本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停牌一天。 本公司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公告上述事项的进展情

况，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复牌。

特此公告。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５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泰达宏利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持有的

１２

晋煤运债券估值方法

变更的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泰达宏利聚利分

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

１２

晋煤运”债券（代码：

１２２７４７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在交易所交易中出现异常波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

为使持有该债券的泰达宏利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估值更加公平、合

理，更好地维护持有人利益，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起对该基金所持有的“

１２

晋煤运”（代码：

１２２７４７

）采用前一日收盘价予

以估值。 在“

１２

晋煤运”债券自其交易所收盘价体现其公允价值特征后，按市

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４

证券简称：中达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４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无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下午，江苏省政府金融办组织并主持召开了由江苏银监

局、江阴市政府、申达银团各债权行及申达系企业、银团律师参加的申达系

企业风险化解协调会， 讨论商议如何妥善处理和解决申达系企业银团债务

问题。 （公司银团贷款基本情况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证券时报》公司临

２０１２－３３

号公告。 ）

由于此次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关系重大、涉及面广，目前会议纪要正在进

一步磋商并形成之中，公司暂无法披露相关情况。公司特申请股票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起继续停牌，至公司发布相关公告后申请复牌。

公司也将积极关注会议纪要情况的进展，依法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２日


